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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学校运行督导办法的通知

一、为确保学校日常运转平稳有序，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，

根据相关要求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学校办公室为学校运行督导责任部门，在校长的领导

下，开展督导工作。

三、督导的主要任务包括制度规章执行、计划安排落实、

教职工履职尽责、运行效率与执行力等方面，重点督导学校日

常运转情况。

四、督导采用巡查、检查、视频回放、数据分析以及设置

监测点、抽取小样本分析等方式进行。以样本评价整体。

五、督导时根据需要，可邀请学校领导、部门负责人及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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职工代表或第三方人士参与。

六、日常督导，每周 1 至 2 次。督导前不发文、不通知，

也不作任何提示。

七、督导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监测点，采用记分制，依据

问题发生的面及严重程度记分。

八、学工处、教务处、系部每月有 50 分记分额度，其他

部门每月有 10 分记分额度，当月记分超额度的，从学校办公

室对部门、系部月考核总分中扣除（限扣 10 分）。

九、学校职能部门记分，属其直接负责的事项按记分办法

记分，属其职能范围内的事项，按系部记分额度的 25%记分。

十、每月根据督导结果，对各部门（系部）进行一次总结

性评价，学期、年度汇总，并纳入部门、系部学期、学年考核。

十一、本办法从 2025 年 5 月 6 日起执行。其中 2025 年春

季学期为试点阶段，只通报结果，不纳入考核。从 2025 年 9

月 1 日起，纳入考核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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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2025 年春季学期学校

运行督导主要监测点及不规范情形记分办法

一、学生表现（发型、穿戴、化妆、言行）。按人次记分，

每人次记 1 分，每次一个系部最多记 5 分。

二、卫生管理（教室卫生、公寓卫生、教学楼洗手间卫生、

乱贴乱挂）。按房间数量记分，每间每次记 1 至 3 分，一个系

部每次最多记 6 分。

三、财产管理（课桌凳、洗手间公共财产、消防设施、教

室寝室门窗、公共护栏）。按损坏程度记分，每次每处记 1 至 3

分，每个系部每次最多记 6 分。

四、问题学生管理（公寓及教学楼洗手间烟头、男女生交

往、问题学生档案及评价）。按例记分，每次每例记 1 分，每

个系部每次最多记 5 分。

五、水电管理（教室、楼道灯具管理、教学楼饮水设备管

理、教学楼洗手间水电管理、公寓水电管理等）。按次处记分，

每次每处记 2 分，每次每个系部最多记 6 分。

六、教职工管理（考勤打卡、劳动纪律、值日值周等）。按

人次记分，每人次记 1 分，每次每个系部最多记 5分。

七、学生巩固（学校在籍、在班情况）。依据预定目标，凡

不达标的，每次每班记 2 分，每个系部每记最多记 6 分。

八、课堂管理（教师表现、学生表现、学生抬头率）。不合

规范的按班记分，每次每班记 2 分，每次每个系部最多记 6 分。


